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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违法违规行为，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予行政处罚
	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
	法定依据

	1
	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未按照规定保存养殖档案的
	1.首次被发现；
2.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未造成危害后果。
符合上述全部条件的，不予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05年12月通过，2015年4月修正）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畜禽养殖场未建立养殖档案的，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养殖档案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2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未建立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农产品生产记录的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2006年4月通过，2018年10月修正）第二十四条第（一）项  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建立农产品生产记录，如实记载下列事项：（一）使用农业投入品的名称、来源、用法、用量和使用、停用的日期；
第四十七条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未建立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农产品生产记录的，或者伪造农产品生产记录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3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及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的农产品未按规定进行包装、标识的
	1. 首次被发现；
2. 自行改正或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
3.未造成危害后果。            符合上述全部条件的，不予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2006年4月通过，2018年10月修正）第二十八条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及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的农产品，按照规定应当包装或者附加标识的，须经包装或者附加标识后方可销售。包装物或者标识上应当按照规定标明产品的品名、产地、生产者、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质量等级等内容；使用添加剂的，还应当按照规定标明添加剂的名称。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八条规定，销售的农产品未按照规定进行包装、标识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4
	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的农药经营者不再符合规定条件继续经营农药的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1.《农药管理条例》（2017年2月修订通过，2017年6月施行）第五十五条第三款 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的农药经营者不再符合规定条件继续经营农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规定条件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5
	农药经营者不执行农药采购台账、销售台账制度
	1.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2.货值金额不足五百元。           符合上述全部条件的，不予行政处罚。
	1.《农药管理条例》（2017年2月修订通过，2017年6月施行）第五十八条第（一）项 农药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并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一）不执行农药采购台账、销售台账制度。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6
	农药经营者未将卫生用农药与其他商品分柜销售的
	1. 首次被发现；          2.自行改正或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              3.未造成危害后果。       符合上述全部条件的，不予行政处罚。
	1. 《农药管理条例》（2017年2月修订通过，2017年6月施行）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经营卫生用农药的，应当将卫生用农药与其他商品分柜销售；经营其他农药的，不得在农药经营场所内经营食品、食用农产品、饲料等。
第五十八条第（三）项 农药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并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三)未将卫生用农药与其他商品分柜销售;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7
	农药经营者不履行农药废弃物回收义务的
	1. 首次被发现；
2. 自行改正或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
3.未造成危害后果或危害后果显著轻微。             符合上述全部条件的，不予行政处罚。
	1.《农药管理条例》（2017年2月修订通过，2017年6月施行）第三十七条 国家鼓励农药使用者妥善收集农药包装物等废弃物；农药生产企业、农药经营者应当回收农药废弃物，防止农药污染环境和农药中毒事故的发生。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国务院财政部门等部门制定。
第五十八条第（四）项 农药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并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四）不履行农药废弃物回收义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8
	未按照规定办理登记手续并取得相应的证书和牌照，擅自将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投入使用，或者未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
	1. 初次违法；
2. 责令限期补办相关手续后及时补办手续；
3. 未造成危害后果。
符合上述全部条件的，不予行政处罚。
	1.《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2009年9月发布，2019年3月第二次修订）第五十条 未按照规定办理登记手续并取得相应的证书和牌照，擅自将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投入使用，或者未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办相关手续；逾期不补办的，责令停止使用；拒不停止使用的，扣押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并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